附件9：
安徽开放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业余）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审核及学位证书颁发实施细则（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国发〔1981〕89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授予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的暂行规定》（学位字〔1988〕012号）、安徽省教育厅《安徽省普通高等学校授予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实施细则》（教高〔2009〕5号）及有关文件精神，为提升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教学质量，保障学习者利益，安徽开放大学与普通高校联合开展人才培养，签订学士学位授予工作协议。
第二条 根据安徽开放大学与普通高校学士学位授予工作协议，行政管理和工商管理专业由阜阳师范大学授予学位，法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市场营销和土木工程专业由皖西学院授予学位，学前教育和会计学专业宿州学院授予学位。
第三条 为了保证学位审核及学位证书颁发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安徽开放大学与学位授予普通高校签订的各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专业学位授予工作协议和参照合作普通高校学士学位授予管理办法，结合安徽开放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业余）本科办学实际，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章 学士学位授予条件
第四条 凡具有我校学籍的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业余）本科毕业生，符合下列全部条件的，可申请授予本科学士学位：
1.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愿意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遵纪守法，遵守学术道德规范，品行端正。
2.修完本教学计划规定开设的全部课程，经审核准予毕业，且平均成绩达到70分及以上（含70分），学分认定转换课程成绩视同达标。
[bookmark: _GoBack]3.参加安徽继续教育公共英语联盟学士学位英语考试且成绩合格或参加安徽省组织的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英语（2）》考试且成绩及格。对于行政管理、工商管理专业的学士学位英语2021级之前的学生只能参加安徽省组织的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英语（2）》考试，2021级及之后的学生只能参加安徽继续教育公共英语联盟学士学位英语考试；对于法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市场营销和土木工程专业的学士学位英语只能参加安徽继续教育公共英语联盟学士学位英语；对于学前教育、会计学专业的学士学位英语参加安徽省组织的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英语（2）》或者安徽继续教育公共英语联盟学士学位英语均可学士学位英语考试有效时间范围为取得安徽开放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籍至毕业前。
4.独立完成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并通过答辩，成绩“良好”及以上。
5.取得毕业资格当年进行申报，且只能申请一次。
第五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毕业时不授予学士学位：
1.反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有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行，经说服教育仍不悔改，政治审查不合格，在读期间严重违反学术诚信的或者触犯刑法受到处罚的。
2.在读期间受过两次以上（含两次）警告或一次以上（含一次）记过及以上处分。
3.毕业论文进行抄袭检测，复制比例超过学校规定的。
4.超过申报年限。
5.未达到第二章第四条所规定的学士学位授予条件。
第三章 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程序 
第六条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业余）本科学士学位授予程序：
1.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学习者在规定时间内由本人提出学士学位申请，提交相关材料至所属数字化学习支持服务中心。
2.各数字化学习支持服务中心负责初审、整理及汇总，并按时上报至安徽开放大学。
3.安徽开放大学依据本实施细则负责资格审查，并依据“择优授予”的原则提出拟授予学士学位名单，汇总相关材料，提交至学士学位授予合作高校。
4.学士学位授予合作高校对安徽开放大学提交的学士学位授予建议名单逐一审核。
5.学士学位授予合作高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终审通过后，就是否授予学士学位形成决议。
第七条 凡对学士学位授予结果有异议，可在决议形成后15个工作日内向安徽开放大学提出书面申请，安徽开放大学对异议情况进行调查核实，提出书面意见，报送学士学位授予合作高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复议，复议决定以书面形式由安徽开放大学转交学习者。
第八条 凡按本实施细则未能获得学士学位者，一律不重新评定补授。
第四章 学士学位证书管理
第九条 安徽开放大学根据统一要求，具体负责本校毕业生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业余）学士学位证书的登记、颁发等工作。
第十条 学士学位名称依据教育部相关规定命名，即：按所学专业所属一级学科命名。证书名称是：学士学位授予合作高校成人高等教育本科学士学位证书。
第十一条 学士学位证书是一次性证件，如有遗失，由安徽开放大学联系学士学位授予合作高校补发相应证明。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二条 对于已经授予的学位，如发现有弄虚作假等严重违反相关规定的情况，经合作高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复议，撤销所授学位，追缴已发学士学位证书并宣布证书无效。
第十三条 本实施细则自印发之日起实施，由安徽开放大学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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